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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國內一位執交通運輸業界牛耳的張姓大企業家突然病逝，由於他旗

下擁有海運與空中運輸兩方面的龐大事業，這些事業將如何持續經營？立即成為

各界關注的焦點，原因是這位過世的大企業家生前擁有兩房子女，大房的三子一

女以往經營事業偏重在「海運」方面；二房的獨子則掌管起步較晚，卻欣欣向榮

的「航空」事業。兄弟之間雖有「大房」與「二房」之分，如果大家都能同心協

力，做好老爸生前安排的份內事業，應可相安無事，帶領企業邁向經營巔峰。不

意「二房」方面在老爸過世未滿一個月的本(105)年二月十八日，未與「大房」

磋商，就片面將老爸在去年十二月間所立的遺囑內容對外發布，原來他老爸在遺

囑中表明將自己所有的股票、存款、不動產等，價值約新臺幣 536億財產全給了

「二房」的獨子，並指定他繼任起龐大事業的「總裁」。不讓「大房」沾上遺產

的邊！ 

「二房」想引起各方的注意，搶先宣示主權的作法，引發「大房」極度的

不滿，立即對外表明無法接受。暗地裡更積極仗著自方擁有的股權優勢，一步一

步出招對「二房」進逼，先是撤銷了「企業總部」，使「總裁」的名義失去意義；

再召開航空公司的臨時董事會，經由選舉拔除了「二房」在公司中的「董座」地

位，選任專業人士為「董事長」，讓二房在航空事業方面也無施展餘地。另利用

《公司法》的相關規定，逐步剷除二房在企業旗下其他公司的影響力。二房也不

願就此樹起白旗任人宰割，表明將清查企業在海外資產，用以增加自方在「控股」

方面的影響力。在雙方互不退讓下，高招疊出。幾乎是媒體在最近一個多月來每

天報導的焦點，也有媒體引述各方的看法，認為未來將進入一場爭奪遺產與企業

經營權的法律戰，在各種解決方案中，「特留分」該是其中最大的選項。因此，

平時少見的「特留分」這個名詞，便經常出現在媒體的報導中。這裡不去談論這

場「豪門」奪產戰與經營權爭奪戰誰是誰非？也不談論雙方搏鬥結果誰會是贏家？

誰會是輸家？純只談談「特留分」在我國《民法》上的意義！ 

我國現行《民法》的繼承編，是前「國民政府」在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所公布，並於次年五月五日施行。在繼承編施行以前，我國並無「特留分」

的法制。有的只是前「大理院」就個案沿用已不合時宜的「大清律」精神，作出

一些類似「特留分」的相關判例而已。新法的立法者將「特留分」納入我國法制，

作為「繼承編」的一部分，主要是參考歐陸行之有年，功效顯著的大陸法系國家

的立法。立法理由可歸納成下列三點：一、是基於道義的要求：遺贈人不顧自身

的近親親屬，諸如直系血親卑親屬、尊親屬以及兄弟姊妹的生活，而將所有遺產

全給了毫無血緣關係的他人，顯然有違為人的基本道義。二、是基於社會利益的

保護：一向依賴被繼承人扶養的親屬，有「特留分」財產的取得，不致因為生活

無著需要社會給予救助，因此特留分制度，使全體社會直接或間接受益。第三、



是基於維持家族的需求：我國《民法》仍存有「家」的制度，「特留分」的財產

可以讓家庭生活繼續維持於不散。基於上述理由，可以簡單地說明「特留分」的

意義，就是指被繼承人，必須把他遺留的財產，保留一定的比例，給予他的法定

繼承人。這比例是《民法》的明文規定，不容許任何人加以變更。 

「特留分」制度在我國《民法》眾多法條中，一共只佔有第一千二百二十三

條至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條短短的三條法條，全都規定在繼承編第三章第六節中，

《民法》為了因應社會變遷，多年來已有三十多次的修正與增刪的紀錄，這三條

已經歷八十多個歲月的原始老法條，仍不動如山維持它當年立法時的面貌於不變，

可以看出「特留分」在我國「繼承」制度中的確有其重要地位。 

這三條法條中的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內容是規定「特留分」的決定；法條

是這樣規定的： 

     「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二、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三、配偶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四、兄弟姊妹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五、祖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第一千二百二十四條是規定「特留分」的算法：明定「特留分，由依第一千

一百七十三條算定之應繼財產中，除去債務額算定之。」法條中所指的第一千一

百七十三條是規定：「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

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

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第一項） 

「前項贈與價額，應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第二項）

「贈與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第三項） 

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條是規定遺贈的扣減：「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 

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受遺贈

人有數人時，應按其所得遺贈價額比例扣減。」有這三條法條的規定，享有「特

留分」權利的繼承人，就不會因為被繼承人獨厚某些繼承人或他人，對遺產作出

不適當的處分而受到影響！ 

  

備註： 

一、 本文登載日期為105年4月11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

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 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